
 

    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家長教師會             編號 11/12/01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必須交回) 

《 2012 年度法團校董會 —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》  
 

敬啟者： 
 
2010 年度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的任期將於 2012 年 8 月 31 日屆滿，本會擬訂於 2012 年 4 月

24 日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期間進行《2012 年度法團校董會-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》，並會隨即
向法團校董會呈報選舉結果及作提名。 

 
    現將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之選舉資料及選舉日程簡略介紹，有關詳情可參閱校網內之 
「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細則」。  選舉資料簡略如下:— 

 
選 舉 主 任  : 張淑霞女士 (現任家長教師會主席) 

 

候 選 人 資 格 : 所有現就讀於本校的學生家長、學生監護人或實際管養人。 

 

家長校董名額  : 一名家長校董、一名替代家長校董。 

 

任 期   : 由註冊校董批核之生效日期起 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結束。 

 

提 名 期 限  : 2012 年 4 月 24 日(二) 至 2012 年 5 月 7 日(一) 下午 3:00 前。 

 

家長校董/替代家 : 1) 協助改善學校的教學質素； 

長校董的職責   2) 與其他家長保持緊密聯繫，充當家長與學校管理層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； 
      3) 了解最新的教育政策； 
      4) 就學校重要事項參與決策； 
      5) 當家長校董未能出席法團校董會會議時，將由替代家長校董出席，並享有 

投票權。 

 
參 選 資 格   : 1) 所有參選的候選人在遞交參選表格時，必須得到三位現就讀於本校的學 

       生之家長 (包括學生監護人或實際管養人) 在參選表格上簽署和議，才 

       能成為正式候選人； 

    2) 候選人必須於取得提名後，向選舉主任提交 80 至 100 字之個人簡介，並 

       在簡介中申報個人完全符合《教育條例》第 30 條(已印於第二頁)所載有關 

       校董註冊規定。 

 

選 舉 細 則  : 請參閱於學校家長教師會網頁內之家長校董選舉細則 

 

投 票 人 資 格 : 所有學生家長 (包括學生監護人或實際管養人)，不論其於本校就讀子女之 

     數目，每名家長只可投一票，在 2012 年 5 月 18 日(星期五)將分發兩張選票予 

     每一家庭，讓其父母投票(父親 1 票，母親 1 票)。 

 

投票日期及時間 : 2012 年 5 月 22 日(二)上午 7:30 至下午 3:00 

 

投 票 方 式  : 1) 經子女把確認回條及載有選票之信封交回。將由老師帶領學生親身把載有 
   選票之信封放進置於該樓層之投票箱內；確認回條則於投票時交回監票人 
   員。投票完畢後，投票箱隨即以封條封口，並由監票人員於封條上簽署， 
   以確保點票前投票箱是保持密封。 

  
     2) 親身把確認回條及載有選票之信封，放進置於學校地下接待處之有鎖投票箱 

   內；確認回條則於投票時交回大堂接待處。 

 

投票備註 - 所有選票(包括空白選票) 及 確認回條 均必須交回。 
 - 請在選票上「」選一位候選人，再將選票放進本會派發之信封內， 

   貼上封條封妥。 

 - 投票時，確認回條必須同時交回 (每 1 張選票，須獨立簽署 1 張確
認回條)。 

 

公 布 結 果  : 最多選票的候選人，將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董，而獲得第二最多選票的候選 

人，將獲提名註冊為替代家長校董，若相同票數則抽籤決定當選人。 

2012 年 5 月 30 日(三)將致函全校公布結果。 

 

 



《教育條例》第 30 條 

  

如常任秘書長覺得有以下情況，可拒絕申請人註冊為某間學校的校董: 
- 申請人每年最少有 9 個月不在香港居住； 
- 申請人並非出任校董的適合及適當人選； 
- 申請人的准用教員許可證以前曾被取消； 
- 申請人未滿 18 歲； 
- 申請人年滿 70 歲而無法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書，以證明他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校董的職能； 
- 申請人未滿 70 歲，而他在常任秘書長提出要求後，無法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書，以證明他在健康 
  方面適合執行校董的職能； 
- 申請人在提出任何申請時，即 (i) 學校註冊；(ii) 註冊為校董或教員； (iii) 僱用校內准用教員，或 
  在與該等申請有關的事項中，作出虛假的陳述或提供虛假的資料，或因在要項上有所遺漏而屬虛假； 
- 申請人是《破產條例》(第 6 章)所指的破產人，或已根據該條例訂立自願安排； 
- 申請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監禁的刑事罪行；或申請人已註冊為五間或以上的學校 
  校董。 
 
選舉日程：— 

 摘要 日期及時間 

1. 派發選舉通告及參選表格 24/4/2012 (二) 

2. 

提名期 —  

候選人必須於 7/5/2012 (三) 下午 3:00 前 

將已獲 3 位家長簽署提名和議之參選表格交回校務處 

24/4/2012 (二) 至 7/5/2012 (一)  

下午 3:00 前 

3. 公布候選人資料 ( 發通告予全校家長 )  11/5/2012 (五) 

4. 派發選票、信封、封條、投票備忘、確認交回選票回條 18/5/2012 (五) 

5. 投票日期 ( 是日 上午 7:30 至 下午 3:00 ) 22/5/2012 (二)上午 7:30 至下午 3:00 

6. 點票日期 ( 歡迎家長出席見證點票工作 ) 22/5/2012 (二) 下午 3:00 至 4:30 

7. 上訴期   (落選者可提出書面上訴) 23-29/5/2012 (三至二) 

8. 公布結果 ( 發通告予全校家長 ) 30/5/2012 (三) 

 

家長乃學校的重要夥伴，冀望家長踴躍參選，擔任家長校董或替代家長校董一職，與全體校董會
成員群策群力，提供寶貴意見和內外訊息，參與學校的管理及行政決策，從而實踐全體學校成員的教
育理想和願景 ― 「願學校充滿歡樂、朝氣、夢想和智慧，讓每一個孩子的多元智能得以發揮」，如有
任何查詢，歡迎家長聯絡梁潔貞副校長作進一步了解。 

 

 

 此致 

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學生家長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法團校董會選舉主任 – 張淑霞主席                  第四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– 粱潔貞副校長 

2012 年 4 月 24 日 

 

《 2012 年度法團校董會-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》《回條》  編號: 11/12/016 

(必須交回)  

敬覆者： 

 

本人已知悉《2012 年度法團校董會 —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之選舉事宜》，並已收妥參選 

表格。 

 

   此覆 

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第四屆家長教師會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(   ) 

                 班   別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(此回條將由班主任轉交校務處存) 


